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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HANGHAI INVESTMENTS LIMITED 
第一上海投資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份代號: 227） 

 

 

建議修訂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本公司之董事局宣佈其在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將建議一項特別決議案，以修訂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主要以遵守新的公司條例規定。 

 

一份載有建議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詳情之通函將在短期內寄予股東。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楊偉堅 

 

香港，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勞元一先生、辛樹林先生及楊偉堅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郭琳廣先生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家瑋教授、劉吉先生、俞啟鎬先
生及周小鶴先生。 
 


